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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閱讀知識王競賽實施計畫(正式版) 

【和閱讀為友‧與世界共好】 

壹、 依據： 

一、 本市推動國民中學學生深耕閱讀實施計畫。 

二、 臺北市114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學學生深耕閱讀推動小組工作會議114年10月3日

決議事項。 

貳、 目的：推動國中學生閱讀風氣，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閱讀理解力；透過素養導

向閱讀多元評量、小組分工合作精神，增進學生批判思考及表達見解的

能力。 

參、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伍、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陸、 年度主題：和閱讀為友‧與世界共好 

柒、 主題說明：閱讀滋養心靈，幫助我們與自己和世界對話；閱讀開啟視野，促

使我們想像與思考。透過閱讀好書，與好書為友，進而認識自己，

為世界創造更美好的改變。 

捌、 複賽說明會：1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於興雅國中活動中心1F。 

玖、 決賽說明會：115年4月02日（星期四）下午2時於興雅國中活動中心1F。      

拾、競賽報到時間地點： 

一、初賽：由各校推薦或自行舉辦。 

二、複賽：115年3月26日 (星期四)下午1時10分至4時， 

報到時間：下午1時10分至1時40分。 

報到地點：臺北市立興雅國中活動中心3F。 

三、決賽：115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5時， 

報到時間：下午1時至1時20分。 

報到地點：臺北市立興雅國中活動中心1F。 

四、報到時，請參賽學生務必攜帶學生證，始得入場參賽；指導教師請攜帶

臺北市政府員工識別證。 

拾壹、競賽地點：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拾貳、報名時間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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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日期：115年1月09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二、報名方式：報名學校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二、三)，將核章完成後的紙 

        本，掃描上傳至 Google表單，請以校務行政帳號或 Google 帳號登入    

        (網址：https://forms.gle/XpT5qbRYMqxUVzqF8) ，表單填報成功後會 

        自動回覆。如有疑問請洽興雅國中設備組(廖組長，聯絡電話:2723- 

        2771#230或電子信箱：nina22258296@syajh.tp.edu.tw) 

三、報名結果，將公告於「臺北市114學年度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專區」及

興雅國中首頁「閱讀知識王專區」。 

拾參、參賽對象及組隊方式 

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學生，各校推派1組代表隊，每隊3人。 

各隊於115年3月25日（星期三）前，拍攝60秒以內為自己加油影片，檔名為 

「聯絡箱編號+校名」(如：165興雅國中)，上傳到 

https://talent.sunflower.org.tw/114rkk/index.aspx；工作小組再將影片上傳「閱 

讀知識王 IG」(帳號114rkk.tp)，請鼓勵親師生按讚加油。 

拾肆、競賽方式  

  一、複賽 

參賽對象：各校1組代表隊，每隊3人。得於競賽前一日遞補參賽名單並通知

承辦學校。 

(一)複賽第一階段：50分鐘作答，個人測驗，1人1份試題，書籍資料同隊可 

    交流，但禁止交談。試題以省思評鑑（reflect and evaluate）為主， 

    題型為簡答題及申論題，以黑色墨水筆書寫作答，個人滿分100分。 

(二)複賽第二階段：40分鐘作答，小隊合作，完成1個指定任務，小隊滿分 

    100分。同隊可以討論，但不可大聲喧嘩，違者警告第二次後以棄權 

    論。 

(三)第一、二階段皆可開書考(Open Book)。 

(四)出題範圍：六本指定書目，如附件一。 

(五)成績計算 

1. 個人獎項：個人成績排名前20名，頒發「經典學霸獎」，如未達水準，

得不足額錄取。 

2. 晉級決賽：第一階段小隊個人成績加總，加上第二階段小隊成績，即

為各隊總成績(滿分為100分*3人+100分=400分)。依總成績排名錄取

https://forms.gle/XpT5qbRYMqxUVzq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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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6名，並依成績排名前12隊晉級決賽。 

(六)複、決賽注意事項 

1. 請比賽同學攜帶黑色墨水筆、比賽用書及相關閱讀筆記。 

2. 勿帶3C 通訊產品，違者以棄權論。 

(七)複賽成績公布：115年3月20日(星期一)中午12時後公告於「臺北市114

學年度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專區」。包含20名「經典學霸」個人獎及前16名

小隊，其中前12名小隊進入決賽，13至16名為「優良」學校。 

  二、決賽 

(一) 參賽對象：複賽勝出前12名小隊，以小隊合作進行競賽。 

(二) 出題範圍：以六本指定書目，如附件一，進行多元詮釋，表達見解。 

(三) 各隊依指定完成各關任務。 

(四) 評審老師評分期間，各隊師生以自己的3C工具編輯照片1-3張，分享

參賽感想，照片檔名為「聯絡箱編號+校名+序號」(如：165興雅國中1)，

上傳到 https://talent.sunflower.org.tw/114rkk/index.aspx；工作小組再將照片

上傳「閱讀知識王 IG」(帳號114rkk.tp)分享。 

(五) 依成績累計排名錄取冠軍、亞軍、季軍、殿軍各1名，及優勝8名。 

   三、請參賽學校詳閱計畫並遵守競賽辦法，於賽前推派教師代表參與競賽說 

       明會，本計畫未盡事宜，得另行公告補充規定。相關訊息公告於「臺北 

       市114學年度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專區」及興雅國中首頁「閱讀知識王專 

       區」。 

 

拾伍、獎勵 

一、學生複賽個人「經典學霸獎」：計20名，獎狀1紙；200元等值禮券。 

    二、學生決賽獎項 

（一）冠軍：1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每隊6,000元等值禮券。 

（二）亞軍：1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每隊4,500元等值禮券。 

（三）季軍：1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每隊3,600元等值禮券。 

（四）殿軍：1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每隊2,400元等值禮券。 

（五）優勝：計8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每隊1,800元等值禮券。 

（六）優良：計4隊，每位參賽者獎狀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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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導教師獎 

 （一）決賽獲「冠軍、亞軍、季軍、殿軍、優勝」學校之各隊指導教師每位 

       敘嘉獎2次，獲「優良」學校之各隊指導教師每位敘嘉獎1次，及感謝 

       狀表揚。 

   （二）進入決賽學校，相關業務承辦有功人員，得報請敘嘉獎1次6人。 

拾陸、學生比賽表現，得聘請學者專家進行分析，作為本市國中閱讀推動方向之

參考。 

拾柒、承辦學校及辦理本案有功人員得從優敘獎。 

拾扒、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複、決賽指定書目 

附件二：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報名表 

附件三：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閱讀知識王競賽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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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複賽】程序表 

一、複賽日期：115年3月26日（星期四） 

二、複賽地點：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三、複賽程序表 

起迄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活動地點 備註 

13:10-

13:40 
參賽隊伍報到 興雅國中團隊 

興雅國中 

活動中心

3F 

請參賽學生務

必攜帶學生證 

13:40-

13:50 

長官致詞 

比賽相關說明 

教育局長官 

興雅國中團隊 

興雅國中 

活動中心

3F 

 

13:50-

14:40 

第一階段複賽

個人作答 

各參賽隊伍 

興雅國中團隊 

作答50分鐘，

書籍資料同隊

可交流，但禁

止交談，勿帶

3C 通訊產品，

違者以棄權

論。 

14:40-

15:00 

第一階段收卷 

第二階段場布 

中場休息 

興雅國中團隊  

15:00-

15:40 

第二階段複賽

小隊任務 

各參賽隊伍 

興雅國中團隊 

完成任務時間

40分鐘，同隊

可討論，不可

喧嘩，勿帶 3C

通訊產品，違

者以棄權論。 

15:40-

15:50 

第二階段收卷 

 

參賽師生寫下

參賽感想 

各參賽隊伍 

興雅國中團隊 

 

15:50- 大合照、出場 
興雅國中團隊 

各參賽隊伍 
 



- 6 - 

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決賽】程序表 

一、決賽日期：115年4月23日（星期四） 

二、決賽地點：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三、決賽程序表 

 

起迄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活動地點 備註 

13:00-13:20 
參賽隊伍報到 

及對號抽籤 
興雅國中同仁 

興雅國中 

活動中心1F

報到處 

請參賽學生務

必攜帶學生證 

13:20-13:30 
長官致詞 

比賽相關說明 

教育局長官 

興雅國中團隊 

興雅國中 

活動中心1F 

 

13:30-15:30 決賽進行 
主持人及評審團 

興雅國中團隊 

興雅國中 

各分組場地 

勿自帶3C通

訊產品，違者

以棄權論。 

15:30-16:00 

頒獎典禮準備 

評審計分 
興雅國中團隊 

興雅國中 

活動中心1F 
(7104會議室) 

 

各隊師生以自己的

3C工具編輯照片

1-3張，分享參賽

感想，上傳到指定

網站 

各隊指導老師 

照片由工作人

員上傳至「閱

讀知識王

IG」(帳號

114rkk.tp)分

享 

16:00-17:00 
閉幕式 

頒獎典禮 

教育局長官 

興雅國中團隊 

 

17:00- 快樂賦歸 
興雅國中團隊 

各參賽隊伍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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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複、決賽指定書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備註 

1 

來自北海道的科學

家：14位改變台灣

的日籍開拓者 

張文亮/著 宇畝文化  

2 變形記 
法蘭茲．卡夫卡/著 

管中琪/譯 
不限版本  

3 畫家的祕密學徒 
伊莉莎白．波頓．崔維尼奧/著 

柯清心/譯 
字畝文化  

4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吉野源三郎/著 

陳昭蓉/譯/ 
先覺  

5 荒野機器人 
彼得．布朗/著 

劉清彥/譯 
小天下  

6 

品嘗的科學：普立茲

獎得主教你用腦品出

好滋味 

約翰‧麥奎德/著 

林東翰、張瓊懿、甘錫安/譯 
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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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中閱讀知識王競賽報名表 

校  名 臺北市                             學校 

隊  名 

(限中英文10字以內) 
 

參

賽

學

生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聯絡方式 

   

電  話：                          

手  機：                          

e-mail：                        

   

電  話：                          

手  機：                          

e-mail：                        

   

電  話：                          

手  機：                          

e-mail：                        

指

導

教

師 

姓名 聯絡方式 

1  
電話：            手機：               e-mail：                        

2  
電話：            手機：               e-mail：                        

注意：各隊指導教師至多為2人。 

報

名

學

校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電  話：                                

傳  真：                               

手  機：                               

e-mail：                                

備註 
1.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各校推派1組代表隊，每隊3人。 

2.每隊隊員以3人為限，可設指導教師1~2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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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閱讀知識王競賽授權同意書 
 

□同意：本人及家長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或複製所有關於本人參賽

期間由主辦單位拍攝之照片、影片等資料，作為日後各校觀

摩學習、教學、展示等用途。 

□不同意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1簽章：＿＿＿＿＿＿＿家長簽章：＿＿＿＿＿＿＿ 

參賽學生2簽章：＿＿＿＿＿＿＿家長簽章：＿＿＿＿＿＿＿ 

參賽學生3簽章：＿＿＿＿＿＿＿家長簽章：＿＿＿＿＿＿＿ 

115年     月     日 

(請併同報名表一起繳交本表) 

 

……………………………………………………………………… 
 

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閱讀知識王競賽授權同意書 

□同意：本校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或複製所有關於本校參賽期間由

主辦單位拍攝之照片、影片等資料，作為日後各校觀摩學習、

教學、展示等用途。 

□不同意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 賽 學 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115年     月     日 

(請併同報名表一起繳交本表) 


